
澳洲悉尼華人恩典基督教會(Sutherland)    主日講道    27-2-2022 

梁錦洪牧師 

講題：民數記被新約聖經提及，相關的事件(二)：可拉黨叛逆 

經文：猶大書11節;民數記16:1-3;民數記26:5-11(經文用和合本) 

 

(一) 可拉一黨叛逆，他們要背叛誰？ 

 

當時以色列人的領袖，摩西與亞倫。 

 

(二) 以色列人分了十二支派，是由雅各十二個兒子的名而來，要知道雅各後來被

神改了名字，叫以色列(創世記32:27-28) 

 

創世記32:27-28「那人說，你名叫甚麼，他說，我名叫雅各，那人說你的名

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以色列的十二個兒子(創世記29-35章)： 

流便 西緬 利未 猶大 但 拿弗他利 

迦得 亞設 以薩迦 西布倫 約瑟 便雅憫 

 

約瑟有兩個兒子，以法蓮和瑪拿西，約瑟後來取代了流便得了長子名份後，

分得兩支派，就是以法蓮及瑪拿西，分地也分兩份。 

 

(三) 可拉是誰？ 

 

可拉是利未第四代子孫，民數記16:1說可拉是利未的曾孫。利未有三個兒子，

分別是革順，哥轄，米拉利。這三個兒子發展成三大家族，以哥轄家族為最

尊貴。 

 

哥轄生了四個兒子，分別暗蘭，以斯哈，希伯倫及烏薛。之後，暗蘭生了亞

倫與摩西，(歷代志上6:1-3)。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不久，或可以說，在可拉發動叛變前那段時間，耶和華神

命定了亞倫和他的子孫是當祭司的(出埃及記28章)，要專責事奉神及負責以

色列人獻祭之事宜，可以說有職份的，有獻祭之權。 



哥轄的另一兒子是以斯哈，而以斯哈的兒子是可拉(歷代志上6:38)，暗蘭與

以斯哈是兄弟，故亞倫，摩西與可拉就是堂兄弟了，因為可拉也是利未人的

後代，所以他出生就是利未人，雖然，不能成為祭司，但他們應該是專門要

幫助祭司處理敬拜與會幕事務的。 

 

經文告訴，可拉找了大坍與亞米蘭，以及比勒的兒子--安，並以色列會中的

二百五十個首領，要一起造反。 

 

大坍與亞米蘭是兄弟，是以利押的兒子，以利押是法路的兒子，法路的父親

就是雅各(以色列)的大兒子流便。因此，大坍與亞米蘭是流便的第四代子孫。

安也是流便的子孫。 

 

可拉，是利未支派，住的地方與安營南邊外圍的大坍與亞米蘭(流便支派)，

他們居住的距離近，也許這就是他們可以彼此聯合叛變的環境因素。 

 

(四) 可拉一黨為甚麼要叛變？ 

 

可拉一黨由三組人組成：利未家族可拉為首；流便家族大坍，亞米蘭及安為

首，第三組是250個有名望的領袖，應來自其他家族中人，三組人合起來作

反，各有他們的理由。 

 

(1) 利未家族，可拉為首，為甚麼要主謀叛變？ 

 

可拉身為尊貴的利未支派哥轄族的後代，但是他不服氣自己是利未人，

但不能當祭司，所以，很想取代亞倫的地位，因此，他決定要叛變，要

爭權，要作祭司，要有祭司的身份。 

 

加上，在當時猶太人中，有這樣的流傳，就是可拉曾見異象，異象清楚

告訴他，在他們的家族後代中，會出現一位傑出的領袖，就是因為這樣

深信，當可拉攻擊摩西，亞倫時，就是這樣理直氣壯，因為滿心以為一

定成功，不會失敗。 

 

(2) 流便家族，為甚麼會參與叛變？ 

 



除了因為兩族分地接近外，大坍，亞米蘭，安他們肯定知道，他們是雅

各大兒子流便的後代，以色列人也有這樣的觀念，長子地位尊崇，家產

也可得兩份，所以，他們覺得應該要得回失去了的長子崇高地位，所以

要爭取，要拿回的是領導權。 

 

(3) 250個有名望的領袖，又為甚麼參與叛變？ 

 

這250個有名望的領袖，應來自各支派，他們有名望，估計利未支派亞

倫及他的子孫未被耶和華神命定擔當祭司職位前，即未有祭司這職位

前，這250位有名望的人，應是在以色列人要獻祭時，是由他們來負責

主領？(估計以色列人在埃及時，也有獻祭)。意思說，這250個名望的領

袖，本是有獻祭權的，他們要爭回那獻祭權。 

 

民數記16:16-17「摩西對可拉說：『明天你和你一黨的人，並亞倫，都要

站在耶和華面前。各人要拿一個香爐，共二百五十個，把香放在上面，

到耶和華面前。你和亞倫也各拿自己的香爐。』」這節經文，可作一證

明，因為所做的仿似獻祭。 

 

於是，可拉便召集擁護他的人，包括大坍，亞米蘭，安，還有250名有

名望的領袖，公開地攻擊摩西與亞倫。可拉使用「摩西想要專權，害民

眾民不聊生」為理由，來煽動民眾。 

 

++請聽可拉的控訴話： 

 

民數記16:13-14「你將我們從流奶與蜜之地領上來，要在曠野殺我們，

這豈為小事，你還要自立為王轄管我們嗎？並且你沒有將我們領到流

奶與蜜之地，也沒有把田地和葡萄園給我們為業。難道你要剜這些人的

眼睛嗎？我們不上去。」 

 

表面上，可拉在對摩西不滿，對亞倫不滿，但實際上，可以說，是對耶

和華神不滿，因為摩西是耶和華神所選召的，亞倫作祭司是耶和華神所

命的，他們必定清楚知道。然而，可拉在他煽動的話中，說最大的原因

是摩西要專權，摩西要作王，要管轄他們，甚至不顧他們的死活。 

 

++請再聽可拉不客氣的攻擊話： 



民數記16:1-3「利未的曾孫、哥轄的孫子、以斯哈的兒子可拉，和魯本

子孫中以利押的兒子大坍、亞比蘭，與比勒的兒子安，並以色列會中的

二百五十個首領，就是有名望選入會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來，聚

集攻擊摩西、亞倫，說：「你們擅自專權。全會眾個個既是聖潔，耶和

華也在他們中間，你們為什麼自高，超過耶和華的會眾呢？』」 

 

意思在說，我們每個人都尊耶和華為聖，我們全會眾個個都聖潔，「摩

西和亞倫阿!為甚麼你們比我們聖潔，比我們高一等，為甚麼？」 

 

摩西在這時候，真如民數記12:3裏所形容的摩西： 

 

民數記12:3「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當可拉控訴完了，摩西聽見，就俯伏在地(民數記16:4)。俯伏在地，表

明是謙卑的行動，不知摩西俯伏了多久，才起來，接著往他們那裏去，

對他們說話。 

 

民數記16:28-30「摩西說：『我行的這一切事本不是憑我自己心意行的，

乃是耶和華打發我行的，必有證據使你們知道。這些人死若與世人無

異，或是他們所遭的與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華打發我來的。倘若耶和

華創作一件新事，使地開口，把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都吞下去，叫他們

活活地墜落陰間，你們就明白這些人是藐視耶和華了。』」 

 

摩西滿有信心肯定的話，目的是說明我是耶和華神打發的，與我為敵，

就是與耶和華神敵。 

 

民數記16:31-33「摩西剛說完了這一切話，他們腳下的地就開了口，把

他們和他們的家眷，並一切屬可拉的人丁、財物，都吞下去。這樣，他

們和一切屬他們的都活活地墜落陰間。地口在他們上頭照舊合閉，他們

就從會中滅亡。」 

 

民數記16:35「又有火從耶和華那裏出來，燒滅了那獻香的二百五十個

中。」 

 

(五) 可拉黨雖叛變，惟仍見耶和華的憐憫 



 

按當時的誡命，律法，耶和華追討人的罪是這樣的，出埃及記二十章，神向

摩西頒佈十誡，要以色列人遵守，其中說： 

 

出埃及記20:4-6「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象彷彿上天、下地

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為我耶和華你

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

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民數記14:18「耶和華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赦免罪孽和過犯，萬

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神應追討可拉黨後人的罪，因為他們敵擋耶和華神，背叛耶和華神，然而，

我們看到耶和華神的憐憫。 

 

民數記二十六章是這件事件之後的差不多四十年： 

 

民數記26:8-11「法路的兒子是以利押。以利押的眾子是尼母利、大坍、亞比

蘭。這大坍、亞比蘭，就是從會中選召的，與可拉一黨同向耶和華爭鬧的時

候也向摩西、亞倫爭鬧。地便開口吞了他們，和可拉、可拉的黨類一同死亡。

那時火燒滅了二百五十個人，他們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眾子沒有死亡。」 

 

由這裏見到的是耶和華神的憐憫，並沒有追討他們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不然，就不會留下「然而，可拉的眾子沒有死亡。」 

 

(六) 可拉的後裔，知恥近乎「聖」 

 

我們可以這樣相信，可拉一黨叛變的時候，不是全部可拉族的人，一同參與

叛變，應仍有不少服從摩西的帶領，服從耶和華神的帶領，就是因為他們沒

有參與當時可拉一黨的叛逆，見到神施憐憫，不按當時的律法去追討他們的

罪，否則，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都要受罰，不但如此，也可以見到，可拉

的後人，知恥近乎「聖」。這是他們後來努力追求所得來的，不是可拉叛變

時振振有詞，用以攻擊摩西，亞倫的說話。 

 



民數記16:3「(可拉一黨)聚集攻擊摩西，亞倫說，你們擅自專權，全會眾個

個既是聖潔，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你們為甚麼自高，超過耶和華的會眾

呢？」 

 

乃是他們之後，真的分別為「聖」，為耶和華神作工，被神所用。 

 

(1) 看看可拉的後裔撒母耳：可以說是「成聖」的榜樣 

 

剛說，可拉要叛變，因為他曾看到異象，在他們的家族中，會興起一位

帶領者，傑出的領袖，所以，很想藉著革命，發起叛變去爭取。 

 

他們實在不知道耶和華神的計劃了，相信也因著可拉的後裔，因著可拉

的叛逆，見到可拉受罰之後，知恥近乎勇，我們常說「知恥近乎勇」，

意思謂，因做錯了，知道是羞耻，為甚麼近乎勇？因為決定要改，改是

要勇氣的，見到他們知恥不但近乎勇，更可以說「知恥近乎聖。」 

 

有理由相信可拉的後裔，經過可拉叛變後，他們在幫助祭司們的職事

上，幫助祭司們處理會幕的聖職上，一定要求自己要做得好，做得合神

心意，成為聖職，為神作工，叫神喜悅。可能因此，神在他們的家族中，

真的興起了一位帶領者，傑出的領袖，他就是撒母耳。 

 

歷代志上第六章的標題是利未之後裔，也看到利未的兒子哥轄，看到可

拉，再往後看，看到可拉的後裔，歷代志上6:27「拿哈的兒子是以利押，

以利押的兒子是耶羅罕，耶羅罕的兒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兒子是

撒母耳。」 

 

撒母耳出生後，直到斷了奶，他的母親哈拿為要感謝耶和華神聽她的祈

求，不但改她的兒子的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名字是從耶和華那裏求來

的(撒母耳記上1:20)，還把撒母耳分別為聖，終身歸與耶和華，讓他在

聖殿長大。 

 

撒母耳記上1:28「所以，我將這孩子歸與耶和華，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

於是在那裏敬拜耶和華。」 

 



結果，撒母耳，可拉的後裔，真的取代了本亞倫及其子孫由耶和華神命

定給他們家族的祭司職位因為後來，亞倫的後代，到了祭司以利的兩個

兒子作祭司的時候，他們不稱職，不將職事分別為聖，若看撒母耳記上

第二章，就看到他們犯罪，與婦人苟合(撒母耳記上2:22)結果被除，被

滅。 

 

撒母耳記上2:35「我(耶和華)要為自己立一個忠心的祭司，他(撒母耳)必

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為他建立堅固的家，他必永遠行在我的受膏者面

前。」 

 

撒母耳在以色列人中，他的地位非常崇高，他是以色列的一位士師(撒

母耳記上7:15-16)，又是立國之後第一位先知(撒母耳記上3:20)，又是祭

司(撒母耳記上2:35)，又被稱為神人(撒母耳記上9:6)，他膏立了以色列

第一任君王掃羅(撒母耳記上9:1-27)，又膏立了第二位君王大衛(撒母耳

記上16:1-13)。聖經記載撒母耳是一位極優秀的人，沒有說到他有任何

罪行或做得不好的地方。 

 

(2) 看看可拉後裔的詩篇：可以說，是追求「成聖」的話語 

 

可拉的後裔，知恥近乎「聖」，近乎成聖。 

 

要作為基督徒，屬靈生命的進程應該是： 

 

知罪、悔改、相信、得救、稱義、得勝、成聖。 

 

詩篇中有十一首，前面標題寫著「可拉的後裔…」 

 

詩篇42-49篇；84-85篇；87-88篇 

 

可拉的後裔，像是恥辱的稱謂，然而，這十一篇，就是這樣成為標題，

並且，放入聖經裏，讓人去讀，去想，去與神親近。 

 

當中像有叫我們，不要學習他們的前人可拉的詩句： 

 

詩篇49:20「人在尊貴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類一類。」 



 

又見到他們渴慕神的詩句： 

 

詩篇42:1「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個人很喜愛詩84篇，標題：渴慕耶和華的院宇 

 

詩中說到很想回到神的院宇，又不能去的心情。 

 

詩篇84:1-2「萬軍之耶和華阿，你的居所何等可愛。我羨慕渴想耶和華

的院宇，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呼籲。」(歡呼) 

 

(七) 讓我們不但作「聖徒」，更要作成聖的「聖徒」 

 

哥林多前書1:2「(保羅)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

蒙召做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

主，也是我們的主。」(這節經文，聖徒，只是一稱呼) 

 

哥林多後書7:1「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

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徒)。」(這節經文，要我們下是

功夫，成聖，作聖徒。) 

 

成為基督徒，不但知罪、悔改、相信、得救、稱義，成為基督徒，即是聖徒

了，歸屬於神了，那就要下功夫，要得勝，並努力在成聖上下功夫，成為一

個不只是有名，更是有實的聖徒。 


